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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“强市弱区大基层”科层体制机制创新模式 

张耘，史雅娟 

 

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，超大型城市的发展任务

逐渐从促生产转为提升城市治理质量。北京市正在走向世界

城市之列，提升北京城市管理质量、打造宜居城市、增强国

际竞争力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。党的“十九大”报

告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做出新的重要战略部署，习近平总书

记提出“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”，《北京城市总体规

划（2016 年-2035 年）》也专设了“加强精细化管理”的规

划内容。北京市全力开展“以民为本”的城市精细化管理，

实施城市管理协同发展，设置了以“一委+一办+一局+多专

业管理机构”为主体的城市管理体制；贯彻落实工作重心下

沉的指示精神，积极推行城管执法队伍重心下移到街道；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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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精细化管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。然而，在深入调查研

究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现状时发现，目前北京市区两级政

府、街道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科层模式中，存在着机构设置

不平衡、资源配置不充分、治理流程不精细等现实问题，阻

碍了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深入开展，制约了北京建设“四

个中心”定位和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。鉴于此，我们认为应

以问题与目标导向，提出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科层优化调整

的一系列建议。 

一、破解机构设置与职责分工倒挂，构建“强市弱区大

基层”的双金字塔模式 

北京市政府城市管理机构设置比例倒挂现象显著。北京

市现有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部门有发改委等 16 个（与市

编办协定），占市政府行政机构的 35.5%；区政府设置了 12

个管理机构，占全区的 27.9%；街道办事处设置有城管科、

综治办等 4 个，占街道全部机构的 19.0%（区街以西城区为

例），城市管理科层机构设置呈倒金字塔形态。而北京城市

管理工作的职责任务分工却恰恰相反，科层职能分工呈现正

金字塔结构。区级城市管理部门与市级部门职能同构，除了

交通委、水务局等个别专业性强的职能部门外，部门设置上

下几乎一般粗，主要负责上情下达以及区域内重大问题的协

调统筹；街道办事处则以 3-5 个不等的城市管理科室，履行

着所有城市管理责任兜底者的职责。因此，北京城市精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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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科层设置与职责分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北京市权威机

构的统筹、协调力度不够，基层单位的职责太杂，出现街道

“小马拉大车”的低效率管理现象。城市管理模式“家长式”

管理痕迹较重，倾向“便于管理者进行管理”，形成了“对

上负责”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，而缺少“向下看”的动力。 

鉴于此，基于城市整体性治理理论和互联网信息化共享

理念，根据城市管理需要强化属地管理和综合协调的需求，

建议构建两头粗中间细双金字塔型的精细化管理分层级组

织体系。该模式拟合了市区街的机构设置与责任分工，强化

机构扁平化，减少原有的中间管理层级，并增加市、区、街、

社区等上下层级之间信息互通的双向反馈机制。科层体制机

制上也进行了调整，进一步巩固市级机构的决策能力和顶层

设计，加强街道办事处层级的城市管理力量，将北京城市精

细化管理的主要机构和职责任务集中在市级部门和街道两

层；削减区级机关的机构和人员配置，弱化区级部门的机构

和职责；最终形成“强市弱区大基层”、上情与下情双向反

馈的双金字塔模式，以实践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管理理念，

并强化基层、充实基层、充分发挥基层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

性作用。与传统模式相比，该模式具有“整体治理，层级对

接，权责匹配，资源共享，协同发展”的优势。 

二、厘清科层体系条块关系明晰职责，完善城市管理科

层机构设置与资源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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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北京市区街层级之间、部门之间未完全形成职能

均衡和协调机制。在专业化条条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系下，

不同层级被赋予了同一性质的管理职能，致使不同层级之间

组织同构、职能同质。管理在条条系统内部有效，但在条与

条之间、条与块之间综合协调统筹的效果却不理想；一些城

市管理职能被分散在多个部门之间，甚至在不同的管理层级

之间，市区街道科层之间的行政管理边界、职责分工和权责

不明等，导致在统筹协调整合各个条条的资源力量解决城市

问题时事倍功半，城市管理工作推进受阻、互相推诿，职能

缺位、错位、越位现象，甚至“看得见的管不了，管得了得

看不见”等现象时有发生。 

因此，根据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要求，

基于“强市弱区大基层”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体系，围绕城市

管理核心任务，厘清主责部门、辅责部门的职能，明确市区

街各层面的责权界限和关系。一是市级层面加强决策和协

调。市级层面要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发挥决策、指挥和协调

作用。提升决策层，就是要赋予决策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

作中高于一般委办局的权力，让其具有强势权威和指挥协调

功能，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进行“综合研究、综合协调、

综合管理、综合决策”等宏观上的管理和决策，并组织、协

调全市相关部门及执行层的工作。二是区级层面规范执行和

管理。区级层面在城市管理中要发挥上下协调功能，贯彻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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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要求，支持街道实施。在执行层面要按照市级城市管理部

门的规格模式，统一规范执行层的职能权限和职责范围，让

决策层的战略思路、发展规划、总体目标和工作任务，在全

市能够得到统一的、全面的、有效的推进、开展和落实。要

加快城市管理体制改革，尽快在区级层面成立“城市管理委

员会”。三是街道办事处层面扩大实施和权利。要充分发挥

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，按照“管理前置、

重心下移、做强做大、夯实基层、兜底管理”的要求，扩大

机构设置，扩大人员编制，扩大考核权力，扩大经费投入。

让实施层有权力、有责任、有能力地去组织和完成执行层下

达的工作计划和目标任务，为真正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属地

负责的构想奠定坚实的基础。四是社区层面推进自主参与性

和独立性。转型政府社会管理服务的理念、模式，培育、组

织动员社会力量，开发以社区为主的自我资源，实现社区居

民的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，建立居民参与政府城

市管理的反馈激励机制机制，充分发挥社区在公共治理中的

积极作用。 

三、理顺重心下移后城管综合执法各层级职能，推进精

细化城市管理职责履行 

北京城市执法管理机构正在承担着成为城市精细化管

理工作的责任兜底者，在工作重心下沉的城市管理任务分工

的城市是有效的，符合现阶段城市管理的体制，但是也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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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些越界执法、违法执法的情况，引发出层级机构间的矛

盾，如“开墙打洞”违规建筑和“店外经营”的执法任务，

本属于规划和工商部门的管理职责范围，城管部门也要承担

责任兜底。因此，厘清城管综合执法各层级职能，才能有效

推进精细化城市管理。 

基于北京市“强市弱区大基层”的科层体制机制，建议

一是理顺前端管理与末端执法的行政管理职责，建立行政管

理末端的沟通、评价机制。在市区街各层面将日常联络、联

合会商、个案专办、案件移送、案件协查、应急处置等六项

协调工作制度进一步细化。并在市城管局建立构建跟踪反馈

系统，即反馈前端、反馈相对人、回应社会公众的关注、反

馈决策者。二是合理配置行政执法资源，确保超大型城市安

全运行与首都功能实施。市级城管的职能定位、队伍配置城

管必须突出首都特色，在有利于首都功能发挥的基础上，设

计城市执法管理局的职责。既要负责实施跨区域活动、事关

首都功能实施、执法专业要求较高、重大活动的难事、急事、

国事、大事等执法工作；又要负责城管执法队伍的发展规划、

相关政策制定、执法疑难问题协调处理等工作。三是化解基

层城管执法的法律风险，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兜底责任机

制。完善区级城管局对街道城管分队的管理制度体系，实行

城管执法队伍的区级和街道办隶属关系、双重管理、以区为

主的管理管格局，强化街道城管分队“派驻”机构的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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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城管局对于派出分队的领导具有监督权、任用权、违规追

责的权利，街道具有对城管派出机构领导的任用否决权、建

议权、考核评价权。在授权范围、程序、执法责任、法律责

任担当等方面建立细化的标准与流程。四是，整合管理资源，

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协调机制。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

步相对集中城市管理领域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》（京政发

〔2017〕32 号）规定，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，城市管理部

门行使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及相应的行政强制权、园林绿化部

门行使的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全部行政处罚权(林业和野

生动植物保护除外)划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

使。将促进市政市容、城管执法、监督指挥、绿化、环卫有

效捆绑，建立综合巡查管理队伍，推行“五位一体”巡管模

式。 

四、充分激励城市管理工作者的热情，健全法制规范管

理推进标准化工作流程 

北京城市管理体制是典型的科层制，政府通过功能性分

工进行运作，基于地位与规则自上而下建立命令、服从关系。

目前，市级城市管理工作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强制，而不

是划分细致的法律条款,虽然京政发〔2017〕32 号文件提出

北京市政府进一步相对集中城市管理领域部分行政处罚权

的新举措，具体实施操作的精细化管理行政处罚权条例和实

施细则仍在制定中；区级政府的管理机制单一、约束多、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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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少，主要依靠行政强制、经济手段和个人资源；街道、社

区工作则多依赖个人资源、奉献精神和思想觉悟，这与建设

精细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法制化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机制

背道而驰。现行的激励机制主要是奖金和晋升，均不能有效

的提升城市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。 

为此，建议通过建立与完善官员的监督、评价、追责机

制，完善法制化的行政机制。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度，

完善城市管理事前评估、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的行政评估体

系，防止“决策拍脑袋,执行拍胸脯,失误拍屁股”的现象,

防止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决策失误。建立重大行政决策“台

账”,把谁提出决策议题、谁参与决策过程、谁参与风险评

估、谁负责合法性审查、谁参与最终讨论决定等信息都完整

记录在案,做到责任追究有账可查。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失误

“追责标准”,明确重大决策失误的“追责范围”,使得责任

追究于法有据，保护干部工作的热情。 

 


